
售电公司之三方购售电合同 ——调度通讯

产品名称 售电公司之三方购售电合同 ——调度通讯

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
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23097（集群注册）（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010-52432761 18610912766

产品详情

第五章 附则

  

46.供电时间  

用电方受电装置已验收合格，业务相关费用已结清且本合同和有
关协议均已签订，具备送电条件后，输（配）电方应即依本合同向用 电方供电。  

47.合同效力15 

47.1 本合同经三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合同 生效日期 年 月 1 日，有效期为
年。合同有效期届满，双方 均未提出书面异议的，继续履行，有效期按本合同有效期限重复续展。 

47.2 合同一方提出异议的，应在合同有效期届满的 30 天前提出， 并按以下原则处理：  

（1）一方提出异议，经协商，三方达成一致，重新签订三方合
同。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后续签的书面合同签订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2）一方提出异议，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在三方对供用
电事宜达成新的书面协议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48.调度通讯  

48.1 按照输（配）电方与用电方签订的调度协议执行。  



48.2 售电方联系电话 

（1）售电业务联系人 ，电话 ，调度电话   ；  

（2）电气联系人 ，电话 ；  

（3）财务联系人 ，电话 。  

48.3 用电方联系电话 

（1）用电业务联系人 ，电话 ，调度电话   ；  

（2）电气联系人 ，电话 ；  

（3）财务联系人 ，电话 。  

48.4 供电服务热线 *****，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 *****。

49.争议解决  

49.1 三方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15 本合同期限应与售电方和用电方签订的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可采取提请能源监管机构调解、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等方式予以解决。调解程序并非仲裁、诉讼的必经程序。  

49.2 若争议经协商和（或）调解仍无法解决的，按以下第 种 方式处理16 ：  

（1）仲裁：提交 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机构有
效的仲裁规则17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三方均有约束力；  

（2）诉讼：向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9.3 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中未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50.通知及同意  

50.1 根据本合同规定发出的所有通知及同意，应按照下列地址
邮寄、电子邮箱或传真号码送达相关方。有关通知及同意按下述规定 予以具体确定：  

（1）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的，邮寄到相应地址之日为其有效送达 之日；  

（2）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由收件人收到之日为其有效送 达之日；  

（3）通过传真形式发送的，发出并收到发送成功确认函之日为 其有效送达之日。  

50.2 如果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送达日在收件人所在地不属
于工作日的，则当地收讫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该通知或同意的有效 送达日。  

50.3 任何一方均应按本合同约定，向另一方发出通知，变更其 接收地址、电子邮箱或传真号码。  



50.4 各方接收所有该等通知及同意的地址、传真号码和电子邮 箱地址如下：  售电方地址： ，传真：
，电子
16
建议尽量选择用电方所在地法院或仲裁委员会作为争议解决机构。如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时，应
核实所填写的仲裁委员会是否存在及其名称是否准确。目前并非每一城市均设有仲裁委员会。  17
如选择其他仲裁规则，可以在特别约定条款中明确。  邮箱： 。  用电方地址： ，传真： ，电子
邮箱： 。  输（配）电方地址： ，传真： ， 电子邮箱： ；  

51.文本和附件 

 51.1 本合同一式 份，输（配）电方持 份，用电方持 份， 售电方持 份，电力交易机构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1.2 三方按供用电、售电业务流程所形成的申请、批复等书面
资料均作为本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相同效力。  

51.3 本合同附件包括：  

（1）附件 1：术语定义；  

（2）附件 2：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  

（3）附件 3：电费结算协议；  

（4）附件 4：输（配）电方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5）附件 5：用电方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6）附件 6：售电方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7）附件 7：合同事项变更确认书；  

（8） 。  

51.4 售电方与用电方已签署的购售电合同，对售电方和用电方
继续有效，与本合同互为补充。当售电方与用电方已签署的购售电合
同与本合同约定内容相抵触的，按本合同约定执行。  

52.提示和说明  

52.1 用电方为政府机关、医疗、交通、通信、工矿企业，以及
其他按照本合同第二条选择“重要电力用户等级”为重要用户的，应
当选择配备自备应急电源，并采取有效的非电保安措施，以保证供用 电安全。  

52.2 三方应充分注意本合同带有▲符号的条款，该部分条款有 免除或者限制供电人责任的内容。  

52.3 三方是在完全清楚条款内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53.特别约定18 本特别约定是合同各方经协商后对合同其他条款的修改或补充，
如有不一致，以特别约定为准：   。  （以下无正文）
18 对本统一合同文本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均应在本条（第 46 条
特别约定）中约定。如需修改时，应明确 被修改的具体条款，示例：“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如需补充时，应订立补充条款，示例：“增 加以下条款：⋯⋯”。 

 签署页  

售电方（盖章）：                               用电方（盖章）：               
输（配）电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地址：                                     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账号：  

税号：                                    税号：                           
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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